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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型省区 

农民增收难题与突破路径 

游琰 郑宝华
1
 

【摘 要】：通过对吉林、云南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六省（区）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业农村发展主要统计资料

的系统分析，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发现：六省（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增速较慢，收入呈小幅

波动，收入结构调整缓慢，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高，且呈现一定的路径依赖。究其原因，其表面在于较低的土地产

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土地，特别是耕地捆绑了较多乡村劳动力。据此，促进六省区农民收入

增长除了努力增加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以及改善收入结构外，还应着力改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

质量，走集约发展道路，并重点在于突出提质增效、增产增效、拓链增效和节本增效等重要手段的单个突破和综合

施策。 

【关键词】：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 土地产出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 土地-劳动力捆绑 增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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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对云南农业农村改革 40年的系统研究时发现，[1]云南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

是其农民收入过度依赖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又受制于低下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随后，我们对全国大

陆 31 个省（市、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2018 年底的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的有吉林、安徽、山东、云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等 17 个省（区），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超过 50%

的有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云南和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西藏）六个省（区）。(1)我们把这六

个省（区）定义为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性省（区）。这六个省（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53.35%,12017年底农用地面

积占 48.27%，林业用地面积占 41.10%，森林面积占 44.77%，草原面积占 62.83%，耕地面积占 32.62%。2018年底，这六个省（区）

人口占全国的 11.95%，乡村人口占 13.43%，生产的粮食产量占 27.61%，肉类产量占 16.07%，但国内生产总值仅占 8.92%，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8.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9.1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4.95%。由

此不难发现，深入研究这六个省（区）的农民收入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依赖程度及其深层次原因，探索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重点，进而找到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不仅对加快这六个省（区）的农业全面升级和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对推

动全国农业农村改革，尤其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同时，其对于破解这些省（区）的农民收入增收

难题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六省（区）农民收入的显著特征 

吉林、云南、新疆等六省（区）是我国的重要农业区。良好的农业资源和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使得这六个省（区）的农

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和不断深化，这六个省（区）同全国一道，农业农村经济得到

了快速发展，由此带动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呈现以下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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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增速较慢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六省（区）的农民收入
(3)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增速稍慢。

我们经过认真计算核实，1978年～2018年的 40年间，六省（区）的农民收入由 1978年的 148.50元增加到 2018年的 12416.70

元，增加了 82.61倍，年均名义增速为 11.70%。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年均增速最快，为 12.35%；西藏自治区最慢，为 11.02%。同

期，全国的农民收入由 133.60元增加到 14617.00元，增加了 108.43倍，年均名义增速为 12.45%。六省（区）年均比全国平均

水平慢了 0.75个百分点，最快的内蒙古自治区年均比全国平均增速慢了 0.1个百分点，最慢的西藏自治区年均比全国平均慢了

1.43个百分点，具体见表 1。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40 年来，六省（区）总体以及各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和六省（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1978 年，六省（区）之间、六省（区）平均水平与全国已有一定差距，但不是很显著，六省（区）之间的差距为 1∶1.53，其

总体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11.15 个百分点；1992 年，六省（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到 1∶1.54，其总体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了 3.06个百分点；2010年，六省（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到 1∶1.58，其合计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扩大到 16.57个百分点；2018

年，六省（区）之间的差距继续收窄到 1∶1.22，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继续扩大到 17.72个百分点。 

表 1六省（区）主要年份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单位：元、% 

省（区） 1978年 1992年 2001年 2010年 2018年 
年均名 

义增速 

新疆 119.00 740.40 1710.00 4643.00 11974.50 12.22 

内蒙古 131.00 719.00 1973.00 5530.00 13802.60 12.35 

吉林 181.65 807.41 2182.20 6237.44 13748.20 11.42 

黑龙江 17.200 949.00 2280.00 6211.00 13803.70 11.59 

云南 130.57 617.98 1533.76 3952.03 10767.90 11.66 

西藏 175.00 740.44 1404.00 4123.27 11449.80 11.02 

合计 148.50 760.04 1866.20 5077.81 12416.70 11.70 

全国 133.57 784.00 2366.40 5919.01 14617.00 12.45 

 

注：资料来源：1978 年、1992 年和 2001 年数据系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表格整理所得，2010 年数据

系根据各省（区）统计年鉴有关表格整理所得，2018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年》表 6～29整理所得。 

2．农民收入严重依赖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结构调整缓慢 

改革开放之初，在主要农产品供给较为短缺的压力下，六省（区）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都把解决温饱作为优先生产生活目

标，家庭经营性收入因此成为包括六省（区）在内的全国多数地方的主导收入来源，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

的比重在省域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到有系统分块统计数据的 1987 年，六省（区）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达到了 392.73

元，占当年六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440.45元的 89.1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82.87%高出了 6.30个百分点。六省（区）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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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高的是新疆自治区，高达 93.08%；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为 60.47%，见表 2。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

的平均水平降到了 50%以下，为 49.03%，且比 2001 年下降了 12.65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1.58 个百分点。而六省（区）总体水

平还高达 67.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18.32 个百分点，比 2001年下降了 12.5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了 1.57个百分点，降

幅几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2015 年，全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的平均水平首次降到了 40%以下，为 39.43%，而六省

（区）整体仅从 67.35%下降到 60.72%，且还在 60%以上。2018年，全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的平均水平继续下降，为

36.66%，比 2015年又下降了 2.77个百分点，趋势减缓。而六省（区）整体的下降趋势有所加快，从 60.72%下降到 53.04%，下

降了 7.68个百分点，见表 2。 

表 2六省（区）主要年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与全国的比较 单位：% 

省（区） 1987年 2001年 2009年 2015年 2018年 

新疆 93.08 90.18 79.05 57.27 55.32 

内蒙古 84.56 82.23 66.37 57.40 52.02 

吉林 91.06 79.36 65.26 69.56 56.42 

黑龙江 91.27 79.07 63.89 63.54 51.10 

云南 89.23 74.17 67.64 55.82 52.00 

西藏 60.47 76.87 55.60 59.90 51.43 

合计 89.17 79.91 67.35 60.72 53.04 

全国 82.87 61.68 49.03 39.43 36.66 

 

注：资料来源：1987年和 2001年数据系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表格整理所得，2009年和 2015年数据

根据各省（区）统计年鉴有关表格整理所得，2018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年》表 6～30整理所得。 

总之，从 1987年～2018年的 30多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占比从 82.87%下降到 36.66%，下降了 46.21个百

分点，年均降幅为 1.49 个百分点；而六省（区）整体仅下降了 36.13 个百分点，年均降幅为 1.17 个百分点，每年比全国平均

水平慢了 0.32 个百分点，详见表 2。在六省（区）中，降幅接近六省（区）平均水平的有内蒙古自治区（32.54 个百分点）和

吉林省（34.64 个百分点），而略高于六省（区）平均水平的是云南省（37.23 个百分点）和新疆自治区（37.76 个百分点）；黑

龙江省降幅最大，为 40.17 个百分点，但也比全国平均水平慢了 6.04 个百分点；降幅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仅为 9.04 个百分

点，见表 2。 

3．收入呈现小幅波动，主因还是家庭经营性收入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六省（区）1978年～2018年的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都慢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分析其增长指数

还发现，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指数（1978年为 100%）超过 500%用了 13年时间、超过 2000%用了 27 年、超过 5000%用了

34年，2017年超过了 10000%,2018年达到了 10943.33%。而从六省（区）总体来看，增长指数超过 500%比全国晚了 2年，超过

2000%和 5000%都分别比全国晚了 3 年，2018 年只达到了 8361.41%，比全国平均水平慢了 2581.92%。在六省（区）中，当农民

人均收入增长指数超过 500%时，只有新疆自治区用的年限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样，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都晚了 2 年，云南省

晚了 3年，吉林省和西藏自治区都晚了 4年；而当指数超过 5000%时，也只有内蒙古自治区用的年限与全国相同，新疆自治区和

黑龙江省都晚了 1年，吉林省晚了 2年，云南省晚了 3年，西藏自治区晚了 5年。 



 

 4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六省（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乏力并出现波动的首要原因在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较高，当农产品市

场价格出现波动或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时，必然导致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进而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出现波动。

通过对 1987 年～2018 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

0.9527，而六省（区）平均达到了 0.9896，且六个省（区）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吉

林省略低六个省（区）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0.9713、0.9820、0.9822和 0.9875；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高于六省（区）的平均水

平，分别为 0.9931和 0.9938。尽管都高度相关，但相关性的些微差别也揭示了六省（区）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

的依赖程度。 

二、影响六省（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主导因素 

影响六省（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各省（区）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也有各省（区）农业农村发

展方面的因素，但与全国总体农业农村经济水平的比较后发现，较低的土地产出率是表象因素，而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捆绑在土

地上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才是根本原因。 

1．较低的土地产出率 

土地产出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通常用单位面积土地资源创造的经济总量表示。针对本

项研究，我们使用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创造的农业总产值来表示。通过对改革开放 40年统计资料的详细分析发现，六省（区）

的土地产出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却呈现出衰退趋势。1978 年，全国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 62.05 元，

六省（区）的平均水平为 51.67 元，意味着六省（区）的土地产出率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3.27%。随后占比在波动中逐年下

降，1990年为 74.90%,2000年为 66.04%,2010年为 59.75%。到了 2018年，全国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 4564.12

元，而六省（区）的平均水平为 2917.82元，六省（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3.93%，尽管比 2010年有所提升，但比 1978

年还是下降了 19.34个百分点，衰退趋势明显，见表 3。 

表 3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六省（区）土地产出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元、% 

年份 新疆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云南 西藏 合计 全国 

1978 42.18 39.18 62.14 49.04 64.60 118.88 51.67 62.05 

1985 132.48 107.28 140.90 88.79 147.99 345.76 118.11 167.98 

1990 323.66 221.54 312.05 191.14 314.22 608.30 257.88 344.29 

1995 886.42 490.37 805.10 480.78 637.84 1087.04 615.91 904.77 

2000 958.46 612.29 999.23 446.71 819.34 1477.95 701.81 1062.74 

2005 1486.11 1051.28 1413.92 762.17 1062.94 1922.11 1064.17 1691.49 

2010 2586.43 1669.45 2362.43 1186.57 1766.97 2798.93 1721.70 2881.36 

2015 3051.90 2177.55 3381.49 2273.23 3025.76 3940.81 2652.08 4071.71 

2018 3996.11 2255.41 2394.71 2555.34 3975.25 4820.02 2917.82 4564.12 

年均增速 12.05 10.66 9.56 10.39 10.85 9.70 10.61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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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据系根据各省（区）及全国 2019年统计年鉴相关表格整理计算所得。 

进一步分析发现，六个省（区）土地产出率低与其农作物种植结构有很大关系。2018 年，这六省（区）的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达到了 3318.30万公顷，占全国的 28.35%；六省（区）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也高达 77.52%，比全国

平均水平的 70.55%高出了近 7 个百分点，其中最高的黑龙江省达 96.87%，最低的新疆自治区为 36.57%（主要是棉花）。然而，

这六个省（区）的粮食单产水平却较低，2018 年六省（区）的粮食亩产为 364.88 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374.75 公斤低了近

10公斤，最高的新疆自治区为 451.79公斤，最低的云南省仅为 297.11公斤。由此可见，种粮比较效益较低(4)是导致这六省（区）

的土地产出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2．逐渐降低的劳动生产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指每个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产量或创造的农业产值，或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

间，它是衡量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基于可比性，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从事一产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从六

个省（区）的总体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来看，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总体趋势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逐步变为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拐点出现在 2009 年。1978 年，六个省（区）从事一产的劳动者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 667.61 元，而当年全国平均水平仅

为 493.33 元，六个省（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35.33 个百分点。随后逐年下降，到 2009 年，六个省（区）从事一产的劳

动者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的平均水平为 20792.11 元，而当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 20530.05 元，即六个省（区）只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了 1.28 个百分点。2018 年，六个省（区）从事一产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的平均水平为 48337.50 元，当年全国

的平均水平达到了 56066.49元，六个省（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15.99个百分点。换个角度讲，从 1978～2018年的 40年间，

全国从事一产的劳动者人均创造的农业总产值的名义年均增速为 12.56%，而六省（区）整体的年均增速仅为 11.30%，即每年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1.26个百分点，见表 4。 

之所以六省（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逐年下降，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当全国农业都以粮食生

产为主时，这六个省（区）由于种粮的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生产条件较好，农业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水

平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六个省（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高，而是说他们拥有更丰富的土地资源，因此能够有更多劳动

时间。土地产出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了这一点。二是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特别是种粮效益较低。三是随着农业农村经

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全国多数地方一产从业人员快速减少，从而使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水

平获得了快速提高，而六省（区）则还有更多人从事一产。 

3．较多乡村劳动力在从事一产 

土地产出率较低，除了受农业生产条件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受生产方式和技术装备水平的影响；而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除了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外，主要受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分析六省（区）改革开放 40年的乡村劳动力变化

情况发现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较多劳动力还在从事着一产。[2]1978 年～2018 年间，全国从事一产的劳动力从 28318 万人减少到

20258万人，净减少了 8060万人；而这六省（区）却从 2847.33 万人增加到 3876.10万人，净增加了 1028.77万人。这一减一

增使六省（区）每个劳动力经营的耕地面积显著减少。以 2017年的耕地面积计算，1978年六省（区）每个从事一产的劳动力经

营的耕地为 23.18亩，是全国平均水平 7.14亩的 3.25倍。但到了 2018年，六省（区）每个从事一产的劳动力经营的耕地面积

减少到了 17.03亩，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9.99亩仅高出了 70.47%。这也是六省（区）从事一产且主要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经营

者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降低的主要原因。 

而从一产劳动力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来看，1978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 70.53%,2018年下降到了 26.11%，下降了 44.42个

百分点；六省（区）仅从 67.75%下降到 41.27%，仅下降了 26.4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978年，六省（区）从事一产的劳动力

占比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2.78 个百分点，而 2018 年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15.16 个百分点。这说明六省（区）更多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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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捆绑”在了一产，尤其是“捆绑”在了耕地上。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这六省（区）错过了全国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90年

代中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好时机，大量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效转移，从而使多数劳动力滞留在一产上。全国乡

镇企业发展较快的两个时期分别是 1983 年～1988 年和 1992 年～1997 年，有学者称之为超常规的发展跃升。
[3]
第一个时期全国

一产从业人员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 67.08%下降到 59.35%，下降了 7.73个百分点；而六省（区）仅从 64.28%下降到 57.61%，

下降了 6.67个百分点。第二个时期全国从 58.50%下降到 49.90%，下降了 8.60个百分点，而六省（区）只从 57.87%下降到 54.94%，

只下降了 2.9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乡镇企业快速跃升发展的这两个时期，从事一产的劳动力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下降

了 16.33个百分点，而六省（区）仅下降了 9.60 个百分点，并没有形成跃升发展之势，且 1998 年～2006 年期间还处于上升阶

段，形成了较严重的就业路径依赖。1978年～2018年间，全国一次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速为-0.83%，而六省（区）年均增速为

0.77%。一减一增意味着六省（区）一产从业人员年均增长了 1.60%。 

表 4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六省（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元、% 

年份 新疆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云南 西藏 合计 全国 

1978 540.13 647.26 1187.68 1149.06 353.88 513.49 667.61 493.33 

1985 1557.37 1413.67 2035.79 2150.52 668.67 1272.49 1322.56 1162.54 

1990 3821.97 3044.03 3347.91 4315.10 1376.77 2239.32 2648.38 1968.96 

1995 10452.65 6959.58 8569.83 10988.55 2864.92 4010.73 6308.27 5725.02 

2000 12559.94 9809.64 10429.06 7777.78 4014.74 5629.81 7280.27 6912.85 

2005 20369.12 17489.38 18566.45 16091.50 5647.20 7841.19 12551.54 11796.81 

2010 42137.72 32286.69 32609.80 31759.33 10208.75 10840.15 23876.20 24260.91 

2015 53232.98 48078.80 54848.06 65860.77 20686.57 15446.47 41569.66 46486.39 

2018 67551.81 51738.30 45629.83 76313.43 28339.98 20574.62 48337.50 56066.49 

年均增速 12.83 11.58 9.55 11.06 11.58 9.67 11.30 12.56 

 

注：表中数据系根据各省（区）及全国 2019年统计年鉴相关表格整理计算所得。 

三、初步结论 

1．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成就，而且影响着城乡居民生活福祉的改善，更是检验改革成效的一个重

要指标 

换句话说，农民收入不仅是改革发展成就的重要测度指标，揭示的是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水平，而且也是衡量改

革开放政策实施情况的重要指针。改革开放 40年来，新疆自治区等六省（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水平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达省份的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还将是未来中

国推动发展的重要工作，更是加快农业全面升级，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心工作。
[4]
 

2．如果说全国农民增收难，而这六省（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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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区）农民增收更难的关键原因是这六省（区）的农业农村产业结构严重依赖于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在

中国现行粮食安全情况和政策要求下，一方面不能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另一方面由于成本推动，导致粮食的比较效益越

来越低，从而使这六省（区）的种植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农民收入靠的是一个比较效益低而突破空间较小的产业。在中国特

殊的国情和农情下，这六个省（区）要减少从事一产的农村劳动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诺斯分析的路径依赖 II的情况，

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制度依赖性较大，变迁较难，可能的突破点就是技术创新。[4] 

3．各地由于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农业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改革开放所带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提供了制度保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改善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已经得以较好释放。这是全国农村居民收入整体上

能够得到较快增长的关键。但由于各地农业产业受市场经济作用的程度不一样，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完全相同。粮食、棉花等

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既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导，又受损于市场经济。其结果之一就是依赖于这些产品的广大农民的收入结

构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效应，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性省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就是这种效应的集中反映，其突出特点就是农

民收入增长趋缓，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 

4．从表面上看，产生这种路径依赖的原因在于较低的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6] 

这一点，在我们所分析的六个省（区）都或多或少表现得很明显。从六省（区）农村居民拥有的农业资源来说，应该在全

国平均水平之上，但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进一步地分析也可发现土地或者说耕地捆绑

了较多农村劳动力是其直接原因。但这似乎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因为较低的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应该挤出更多农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相反的情况，即更多农村劳动力被滞留在了耕地上，进而形成了较低的土地产出

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收留”了较多农村劳动力的奇特现象。我们对此的解释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失灵。 

5．失灵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通过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来弥补 

这对于我们所分析的六省（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形态来说尤其重要。以黑龙江省和新疆自治区为代表的六省（区）的农业，

是国家大宗农产品粮食和棉花的主产区。这些产品从经济属性上具有较强的消费刚性，但同时又缺乏明显的价格弹性，从而形

成了供给刚性。这两个刚性使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成为具有安全属性的重要商品，进而使其具有了“非排他性”和“消费

非竞争性”两个公共物品的基本特点，也即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解决外部性的有效途径在于外部效应内部化，要求政府通过

“看得见的手”去调节这些产品的生产收益，消除其外部性，进而引导生产者积极主动生产这些产品。 

6．要有效增加这些大宗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把提供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收益水平作为政策调控的重点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保障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更清晰的政策规定，要求“全面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恢复启动新疆优质棉生产基地建设”“发挥粮食主产区优势，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压实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稳定粮食生产责任……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将稻谷、小麦作为必保品种，稳定玉

米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进程。在提质增效基础上，巩固棉花、油料、糖料、

天然橡胶生产能力”。这些都是发挥政府调控的政策举措。但如何使之转化成生产者有效的行动举措，进而带动生产这些农产

品的经营主体的收入的明显增加，才是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时需要更加关注的内容，并同时也更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从

政策上进一步加以完善。 

7．在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失灵的农业生产方面，发挥政府调控作用是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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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政府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如何使相应的政策调控手段转化为带动生产者收入水平显著增长的具体举措，只有这

样，才能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为了更好地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应进一步研究制定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通过调整改进“黄箱”政策、扩大“绿箱”政策使用范围等有效举措，引导大宗农产品生产者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来增加收益，增强产业竞争力，同时提高收入水平。这才是治本之策，也应该成为政府调控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四、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性地区农民增收的路径思考 

基于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家庭经营性收入依赖省份持续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机理和有效途径，因此相关建议也主要

服务于此。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六个省（区）来说，持续快速提高农民收入除了改善收入结构，尤其是增加工资性收入、财产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外，还应该着力改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质量，走集约农业发展道路，实现家庭经营性产业的高效优质发展。

为此，应突出提质增效、增产增效、拓链增效和节本增效等重要手段的单个突破和综合施策。 

1．提质增效 

质量兴农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7]更是改善和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质量的内在要求。通过提升农产品和农

业产业发展质量，走集约发展道路，是全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更应该是六省（区）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关键在于通过改

善农产品和农业产业的品质，走特色化、绿色化、品质化和品牌化农业发展道路。特色化的重点是结合落实国家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任务，进一步优化区域农产品结构，把生产潜力巨大的优质产品放在突出位置，引导生产者发展具

有区域特色的优势粮食和农产品品种。绿色化就是在落实国家化肥、农药负增长的基础上，以绿色消费引领绿色生产，并使农

业绿色发展成为引导生产者改善农产品供给结构的主要手段，如在落实国家种粮补贴政策时，考虑给予绿色和优质产品差别化

补助。品质化就是要在贯彻国家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方面提高对质量兴农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错位发展一批高

品质、高价值的农产品。品牌化就是要借助国家强化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创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

牌的契机，以地理标识品牌为重点，以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为主要抓手，努力建设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体系，使

农业走向品牌发展之路，如东北大米、新疆优质棉花、内蒙古羊肉，以及云南和西藏的高原特色农产品。 

2．增产增效 

基于六省（区）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现实，以及六省（区）农业资源的特点，增加农产品产量，尤其是单

位面积产量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增收增效途径。到 2020年，六省（区）的发展目标是，六省（区）的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

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从而带动生产者收入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到 2030 年，粮食单产水平达到吉林省 2018 年的水平，从而

能够使生产者收入提高 20%以上。增产增效的主要措施是挖掘品种、技术、减灾等方面的潜力。从品种来看，关键是在保证品质

和价值基础上优化品种结构，如结合国家正在启动的大豆振兴计划，调整优化玉米种植规模和结构。同时，着力提高品种质量，

尤其是实验推广在抗病抗灾方面有突出优点的品种。从技术来看，除了利用好国家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行动，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推动生物种业、重型农机、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自主创新……继续组织

实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加快选育和推广优质草种等政策举措外，应因地制宜研究开发能够增强农

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的物质装备。从减灾方面看，关键是进一步树立减灾就是增产增收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强化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防灾救灾体系建设，提升防灾减灾的技术装备水平，提高防灾减灾的预报预警能力，把农业灾害降低到

最低限度。同时，加强农业保险体系建设，对因灾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损失给予保险支持。 

3．拓链增效 

早在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颁发了《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村产业融合



 

 9 

发展正式成为国家的政策方向。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明确要求：“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支持主产区依托

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县域”。这对于改善和提高六省（区）的农民收入结构和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以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为方向，以优质和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为支撑，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为抓手，以促进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为突破口，推动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让农产品生产者分享部分加工销售增值收益，是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首先是结合国家推动支持发展适合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农产品初加工，支持县域发展

农产品精深加工，建成一批农产品专业村镇和加工强县的政策实施，鼓励生产者发展农产品粗加工，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精

深加工，实现区域品牌化经营。其次是统筹农产品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建设，并结合国家实施数字乡村战略，进一步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让生产者就近就优（价优）销售农产品，同时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在坚决杜绝假冒伪劣的同时，

能够使优质优价、劣质低价，克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再次是落实好国家大力发展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乡村手工业的有利时

机，大力挖掘农村能工巧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农耕文明，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把广大农民的农闲时间

充分利用起来，增加非农就业收入，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并使一部分高素质农业劳动力资源能够留在农村，留在农业。 

4．节本增效 

节省生产经营管理成本就是增收增效。围绕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的基本特征，把政策和工

作重点放在降低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成本、提高物质技术装备上。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的关键是通过农业标准化技术的推广，带

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一个关键举措是要发育壮大以生产服务为重点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让生产者能够得到更低成本、

更易获得的农业生产服务，尤其是农技推广应用、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烘干收储等农业生产性服务，在提高服务

质量的同时，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降低土地使用成本的关键是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措施，总结推广四川崇州“共营制”

等有效模式，降低土地流转成本；通过国家补助为大规模流转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生产性服务，使其节约生产成本。

以科技、市场、信息等为重点，强化相关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使物质技术装备成本在农业生产成本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增强农

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对多年生作物，特别是经济林果，总结推广合理稀植技术，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同时，提高

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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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表 6~30计算发现，2018年全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为 5358.40

元，占 36.66%。同期，全国 31 个省（市、区）超过此平均水平的有内蒙古（52.02%）、辽宁（42.74%）、吉林（56.42%）、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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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51.10%）、安徽（38.66%）、福建（37.63%）、山东（44.14%）、湖北（41.87%）、广西（43.37%）、海南（41.50%）、四川（38.38%）、

云南（52.00%）、西藏（51.43%）、甘肃（43.43%）、青海（37.57%）、宁夏（39.62%）和新疆（55.32%）等 17个省（区）。 

2文中数据除加注外，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及六省（区）2019年统计年鉴相关表格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3 从 2013 年开始，为了便于比较，国家在统计数据发布时更多采用了“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而较少使用

“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尽管两者之间略有差别，但许多地方把两者视为同一个指标，因此本文使用农民收入的概念，意为

2013年以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而之后是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 2018年，全国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成本利润率为-7.83%（稻谷为 5.38%，小麦为-15.74%，玉米为-15.63%），大豆为-28.82%，

油菜籽为-21.03%，棉花为-20.26%，烤烟为 2.25%，甘蔗为 13.56%，苹果为 53.29%。 


